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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附件一

主旨：有關本署委請國立員林高級中學辦理「113年度轉型正義教
育全國教師培力初階課程」，請協助推廣並鼓勵所屬教師
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教育部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業務113年度計畫辦理。
二、為提供教師探索轉型正義的核心意義，理解威權體制本

質，本署委請國立員林高級中學（本署高級中等學校轉型
正義教育資源中心，下稱該中心）辦理教師培力初階課
程，提升參與人員轉型正義教育之專業知能，協助教師融
入課程教學，實踐轉型正義及人權永續價值。

三、旨揭活動相關資訊如下：
(一)研習時間：113年6月6日（星期四）至113年6月7日（星

期五）。
(二)研習地點：待定，確認後另行通知。
(三)研習對象：
１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。
２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轉型正義相關業務承辦人

員。
３、限額40名，額滿為止，符合下列資格者優先錄取。

(１)參與本署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校園策展計畫之策
展學校教師。

(２)申請本署補助推動轉型正義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計
畫之學校教師。

(３)各學科中心、群科中心、資源中心之種子教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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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報名方式：https：//forms.gle/wDUdsPzXmrGauJmT9，
一律採網路報名。

(五)錄取通知：報名成功者將於113年5月31日（星期五）前
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活動細節。

四、請鼓勵貴校教師及相關承辦人員踴躍參加，並惠予公假及
課務派代。

五、檢附旨揭課程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
職部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署高中組、本署國中小組、本署學安組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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